资源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表

	申请方需知：

一、申请方要真实、准确地填写下列相关信息；

二、下列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一）确定为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

（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

（三）依法受保护的个人隐私；

（四）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其他事项。
三、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条款，可能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的收取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依申请公开成本费用管理标准执行；
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答复期限是：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15个工作日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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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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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地址及邮政编码：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选）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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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息形式要求
	

	
	以上内容属实。    申请方签字：           申请日期：           

	受理人签字：         受理日期：        受理地点：                 

	存档编号：    
	存档日期：


